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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農業經營輔導與微型創新事業補助 
申請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3日府農務一字第 1102514181函訂定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協助本縣農林漁牧等產業(以下簡稱

農業)永續發展及技術創新，以帶動農業創新經營與產業升級，並促

進農業整體經濟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下列設籍(立)於本縣之個人、企業(組織)得依本要點提出補助申請：  

（一）個人組：實際從事於農業相關產業之農民。 

（二）組織組：依法設立登記並經營與農業生產、製造、加工、行銷相

關業務之公司、農(漁)會、合夥事業、合作社或產銷班。 

前項申請人、企業負責人、股東或理事之一，結業於雲林縣智慧農

業大學者，得列入優先補助對象。 

三、前點之申請人或其負責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或發生退票紀錄尚未註銷之情形。 

（二）欠繳應納稅捐尚未繳清之情形。 

（三）三年內曾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而其期間尚未屆滿之情形。 

（四）與其他申請人、負責人係屬同一人或關係人（企業）。 

四、本要點補助全新(改良)之商品或服務、技術、生產流程、行銷、組

織運作或其他各類創新活動之項目如下： 

（一）導入智慧(能)科技發展。 

（二）促進農業、學術及研究機構之研發合作。 

（三）鼓勵農業企業機構對學校人才培育之投入。 

（四）充裕農業人才資源，包括以配合農業發展需求為目的之在職訓練、

養成訓練、人才延攬或其他相關人才培育工作。 

（五）研發創新商業應用或服務模式。 

（六）其他促進農業創新或研究發展事項。 

五、補助標準： 

（一）個人組：補助經費最高為新臺幣(下同)三十萬元，且不得超過申

請補助計畫全案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二）組織組：補助經費最高為五十萬元，且不得超過申請補助計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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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六、申請人應於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檢具申請書、計畫書及相關文件

資料向農(漁)會、合作社(場)(以下簡稱輔導單位)提出申請，並由

輔導單位函轉本府，逾期不予受理。 

七、前點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與目標。 

（二）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 

（三）重要工作項目。 

（四）執行時程及進度。 

（五）人力配置。 

（六）預期效益。 

（七）風險評估及因應方式。 

（八）經費分配。 

八、申請案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內容未符合規定者，本府應告知

限期補正，但其期限不得逾一個月；屆期未補正者，本府得不予受

理。 

九、本府為審查補助案件之申請、變更及異常狀況，應召開審查會議。 

辦理前項審查業務，得請申請人說明或派員實地評核；必要時，得

委託或委任有關機關(構)、法人、團體協助審查。 

十、申請案之審查，自申請人文件齊備之日起至審查完竣通知申請人之

日止，不得逾四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十一、申請人應按核定計畫內容執行。但核定計畫內容未符實際需要，

有變更計畫內容之必要者，得詳述變更理由，向本府申請變更計

畫。 

十二、補助計畫應依本府核定之執行時程執行，並由輔導單位進行驗收，

另會同本府查驗。 

補助計畫無法於前項執行期限完成者，申請人得於執行期限屆滿

前一個月，提出展延一年之申請。 

辦理第一項查驗業務必要時，得委託或委任有關機關(構)、法人、

團體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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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申請人應於查驗合格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款收據、原始憑證、補

助計畫成果報告、執行成果相片，經輔導單位向本府申請撥款。 

第五點之補助金額，以實際之執行金額核算。 

十四、本府得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考核補助計畫執行情形。 

十五、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府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得

暫停補助款之撥付、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並以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

行政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經查明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規定各款情事或違反法令規 

定。 

（二）推動成效不佳或違反第十一點規定。 

（三）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執行進度落後。 

（四）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查核。 

（五）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六）請領補助款應備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七）因糾紛或其他事由而有訴訟，致使法院或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

分署有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情事。 

（八）切結不實。 

十六、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